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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批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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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13 - 2009 同时废止。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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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3] 169 号）的要求，规程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修订了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材料及选择； 5. 建筑玻璃抗风压设计； 6. 建筑玻璃防热炸裂

设计与措施； 7. 建筑玻璃防人体冲击规定； 8. 百叶窗玻璃和屋

面玻璃设计； 9. 地板玻璃设计； 10. 水下用玻璃设计； 11. u 型

玻璃墙设计； 12. 安装。

本规程修订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 U 型玻璃设计与施

工； 2. 增加了 Low E玻璃、光伏构件用玻璃、室内饰面玻璃应

用相关技术要求； 3. 修订完善了栏板玻璃和术语等内容。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士也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一号；邮政编码： 100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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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使建筑玻璃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做到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实用美观，制定本规程。

1. o. 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玻璃的设计及安装。

1. o. 3 建筑玻璃的设计及安装，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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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建筑玻璃 architectural glass 

应用于建筑物上的玻璃统称。

2.0.2 玻璃中部强度 st re吨th on center area of glass 

荷载垂直玻璃板面，玻璃中部的断裂强度。

2.0.3 破璃边缘强度 strength on border area of glass 

荷载垂直玻璃板面，玻璃边缘的断裂强度。

2.0.4 玻璃端面强度 strength on edge of glass 

荷载垂直玻璃断面，玻璃端面的抗拉强度。

2.0.5 单片玻璃 single glass 

平板玻璃、镀膜玻璃、着色玻璃、半钢化玻璃和钢化玻璃等

的统称。

2. 0. 6 有框玻璃 framed glazing 

被具有足够刚度的支承部件连续地包住所有边的玻璃。

2.0.7 玻璃板自由边 free edge of glass 

没有被具有足够刚度支承构件包住的玻璃边。

2.0.8 室内饰面用玻璃 facing glass in room 

固定在室内墙体上的建筑装饰玻璃。

2. 0. 9 屋面用玻璃 roof glass 

安装在建筑物屋顶，且与水平面夹角小于等于 75°的玻璃。

2. 0.10 地板玻璃 floor and stairway glazing 

作为地面使用的玻璃，包括玻璃地板、玻璃通道和玻璃楼梯

踏板用玻璃。

2. 0.11 U型玻璃墙 U glass wall 

由 U 型玻璃构成的墙体。

2.0.12 前部余隙 front 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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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外侧表面与压条或凹槽前端竖直面之间的距离。

2. 0.13 后部余隙 back clearance 

玻璃内侧表面与凹槽后端竖直面之间的距离。

2.0.14 边缘间隙 edge clearance 

玻璃边缘与凹槽底面之间的距离。

2.0.15 嵌人深度 edge cover 

玻璃边缘到可见线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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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荷载及其效应

3.1.1 作用在建筑玻璃上的风荷载、雪荷载和活荷载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有关规定计算。

3.1. 2 建筑玻璃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根据荷载效应的基本组

合进行荷载效应组合，按下式进行设计：

YoS ζ R (3.1.2) 

式中 z Yo←→结构重要性系数，取值不应小于 1. O; 

S一一荷载效应基本组合设计值；

R一一玻璃强度设计值。

3.1. 3 玻璃板在荷载按标准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最大挠度值应符

合下式规定：

d1 <[d] (3.1.3) 

式中： d广一玻璃板在荷载按标准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最大挠

度值；

[d］一一玻璃板挠度限值。

3.1.4 当考虑地震作用时，风荷载和地震作用应按荷载效应基

本组合进行荷载效应组合，且建筑玻璃的最大许用跨度可按本规

程第 5. 2 节的方法进行计算。

3.2 设计准则

3. 2.1 建筑玻璃强度设计值应根据荷载方向、荷载类型、最大

应力点位置、玻璃种类和玻璃厚度选择。

3.2.2 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上的建筑玻璃应进行玻璃热工性能

计算。玻璃传热系数计算方法可按本规程附录 A 执行，玻璃遮

阳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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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

测定》 GB/T 2680 执行。

3.2.3 设计使用中空玻璃时，宜进行玻璃结露点计算，计算方

法可按本规程附录 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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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及选择

4.1 玻璃

4. 1.1 建筑物可根据功能要求选用平板玻璃、超白浮法玻璃、

中空玻璃、真空玻璃、钢化玻璃、半钢化玻璃、夹层玻璃、光伏

玻璃、着色玻璃、镀膜玻璃、压花玻璃、 U 型玻璃和电致液晶

调光玻璃等。

4.1. 2 建筑玻璃外观、质量和性能应符合下列国家现行标准的

规定：

1 《平板玻璃》 GB 11614 

2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2 部分：钢化玻璃》 GB 15763. 2 

3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3 部分：夹层玻璃》 GB 15763. 3 

4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4 部分：均质钢化玻璃》 GB 15763. 4 

5 《半钢化玻璃》 GB 17841 

6 《中空玻璃》 GB/T 11944 

7 《镀膜玻璃第 I 部分：阳光控制镀膜玻璃》 GB/T 18915. 1 

8 《镀膜玻璃第 2 部分：低辐射镀膜玻璃》 GB/T 18915. 2 

9 《建筑用太阳能光伏夹层玻璃》 GB 29551 

10 《建筑用太阳能光伏中空玻璃》 GB/T 29759 

11 《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璃》 JG/T 455 

12 《真空玻璃》 JC/T 1079 

13 《压花玻璃》 JC/511

14 《建筑用 U 型玻璃》 ］C/T 867 

15 《电致液晶夹层调光玻璃》 JC/T 2129 

16 《超白浮法玻璃》 JC/T 2128 

4. 1. 3 用于门窗幕墙的钢化玻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

窗幕墙用钢化玻璃》 JG/T455 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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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 建筑玻璃强度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fg = C1CzC3C4fo 

式中：人 建筑玻璃强度设计值 CMPa);

C1 玻璃种类系数；

Cz 一二玻璃强度位置系数；

C3 ←←荷载类型系数；

C4 ←←玻璃厚度系数；

(4.1.4) 

元 短期荷载作用下，平板玻璃中部强度设计值，

取 28MPa。

4.1. 5 玻璃种类系数应按表 4. 1. 5 取值。

玻璃种类

( I 

表 4. 1. 5 玻璃种类系数 C1

平饭玻璃

超向浮法玻璃

1. 0 

半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

1. 6~ 2.0 2.5~ 3.0 

4.1. 6 玻璃强度位置系数应按表 4. 1. 6 取值。

表 4.1. 6 玻璃强度位置系数 C2

强度位置 中部强度 边缘强度

C2 1. 0 0.8 

4. 1. 7 荷载类型系数应按表 4. 1. 7 取值。

荷载类型

短期荷载气

长期荷载 C3

表 4. 1. 7 荷载类型系数 C3

平板玻璃

超白浮法玻璃

1. 0 

0. 31 

半钢化玻璃

1. 0 

0. 50 

4. 1. 8 玻璃厚度系数应按表 4. 1. 8 取值。

表 4. 1. 8 玻璃厚度系数 Q

玻璃厚度 4rnrn~ 12rnrn 15rnrn~ 19rnrn 

,.,, l. 00 0.85 

压花玻璃

0.6 

端面强度

0. 7 

钢化玻璃

1. 0 

0.50 

二三20rnrn

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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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9 在短期荷载作用下，平板玻璃、半钢化玻璃和钢化玻璃

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4.1. 9 取值。

表 4.1. 9 短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儿 CN/mm2)

种类 厚度（mm) 中部强度 边缘强度 端面强度

4~ 12 28 22 20 
平板玻璃

15~ 19 24 19 17 
超自浮法玻璃

二注20 20 16 14 

4~ 12 56 44 40 

半钢化玻璃 15~ 19 48 38 34 

注20 40 32 28 

4~ 12 84 67 59 

钢化玻璃 15~ 19 72 58 51 

二~20 59 47 42 

4.1.10 在长期荷载作用下，平板玻璃、半钢化玻璃和钢化玻璃

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4. 1. 10 取值。

表 4.1.10 长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g CN/mm2) 

种类 厚度（mm) 中部强度 边缘强度 端面强度

4~ 12 9 7 6 

平板玻璃 15~ 19 7 6 5 

二~20 6 5 4 

4~ 12 28 22 20 

半钢化玻璃 15~ 19 24 19 17 

二~20 20 16 14 

4~ 12 42 34 30 

钢化玻璃 15~ 19 36 29 26 

二~20 30 24 21 

4.1.11 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强度设计值应按采用玻璃种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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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2 对建筑玻璃有热工性能要求时应选用中空玻璃或真空玻

璃，对玻璃热工性能要求或对中空玻璃表面变形要求较高时，可

采取下列措施：

1 采用三玻两腔中空玻璃，两侧玻璃厚度不应小于4mm,

厚度差不宜超过 3mm，空气间隔层厚度不宜小于 9mm。

2 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其镀膜面应位于中空玻璃空气腔

中。当另外一片采用在线低辐射镀膜玻璃，其镀膜面应位于室

内侧。

3 可充惰性气体，但中空玻璃间隔条应采用连续折弯且对

接缝处做密封处理。

4 采用暖边间隔条。

5 当中空玻璃制作与使用地理位置有较大气压变化时，宜

采用呼吸管平衡装置，且在使用地对呼吸管做封闭密封处理。

6 中空玻璃可采用毛细管技术。

4. 1. 13 光伏构件所选用的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板玻璃应选用超白玻璃，超白玻璃的透光率不宜小

于 90% 。

2 背板玻璃应选用均质钢化玻璃。

3 面板玻璃应计算确定其厚度，宜在 3mm～6mm 选取，

其强度设计值可按本规程式（ 4. 1. 4）计算，玻璃厚度系数 C4

取 1. 0 。

4. 2 玻璃安装材料

4. 2.1 玻璃安装材料应符合下列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1 《聚氨醋建筑密封胶》 JC/T 482 

2 《聚硫建筑密封胶》 JC/T 483 

3 《丙烯酸醋建筑密封胶》 JC/T 484 

4 《建筑窗用弹性密封胶》 JC/T 485 

5 《硅酣建筑密封胶》 GB/T 14683 

6 《塑料门窗用密封条》 GB 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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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用硅酣结构密封胶》 GB 16776 

8 《幕墙玻璃接缝用密封胶》 JC/T 882 

9 《建筑门窗幕墙用中空玻璃弹性密封胶》 JG/T 471 

10 《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 GB/T 24498 

4.2.2 支承块宜采用挤压成型 PVC 或邵氏 A 硬度为 80～90 的

氯丁橡胶等材料制成。

4.2.3 定位块和弹性止动片宜采用有弹性的非吸附性材料制成。

4.2.4 玻璃安装材料应与玻璃及周边材料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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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建筑玻璃抗风压设计

5.1 凤荷载计算

5.1.1 作用在建筑玻璃上的风荷载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w ＝ γwWk 

式中： w-一风荷载设计值 CkPa);

切k →－风荷载标准值 CkPa);

γw 一二风荷载分项系数，取 1. 4 。

(5. 1. 1) 

5.1. 2 当风荷载标准值的计算结果小于 1. OkPa 时，应按

1. OkPa 取值。

5. 2 抗凤压设计

5. 2.1 用于室外的建筑玻璃应进行抗风压设计，并应同时满足

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幕墙玻璃抗风压设

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 102 执行。

5.2.2 除中空玻璃以外的建筑玻璃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可采

用考虑几何非线性的有限元法进行计算，且最大应力设计值不应

超过短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

5.2.3 矩形建筑玻璃的最大许用跨度也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1 最大许用跨度可按下式计算：

L ＝ 走1 Cw 十是2 ）勺十儿 (5. 2. 3) 

式中： u;-一风荷载设计值 CkPa);

L 玻璃最大许用跨度（mm);

走1 、是2 、儿、走4 一－常数，根据玻璃的长宽比进行取值。

2 走1 、走2 、走3 、儿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四边支承和两对边支承的单片平板矩形玻璃、单

片半钢化矩形玻璃、单片钢化矩形玻璃和普通夹层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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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玻璃，其走1 、走2 、走3 、儿可按本规程附录 C 取值。

夹层玻璃的厚度应为去除胶片后玻璃净厚度和。三边

支撑可按两对边支撑取值。

2）对于压花玻璃，其走1 、是2 、是3 、儿可按本规程附录 C

中平板玻璃的走1 、走2 、走3 、儿取值。按公式（ 5. 2. 3) 

计算玻璃最大许用跨度时，风荷载设计值应按公式

(5. 1. 1) 的计算值除以玻璃种类系数取值。

3）对于真空玻璃，其走1 、走2 、走3 、儿可按本规程附录 C

中普通夹层玻璃的儿、走2 、也、儿取值。

4）对于半钢化夹层玻璃和钢化夹层玻璃，其走1 、走2 、

走3 、儿可按本规程附录 C 中普通夹层玻璃的走1 、走2 、

走3 、儿取值。按本规程式（5. 2. 3）计算玻璃最大许用

跨度时，风荷载设计值应按本规程式（ 5. 1. 1) 的计

算值除以玻璃种类系数取值。

5）当玻璃的长宽比超过 5 时，玻璃的儿、走2 、也、儿应

按长宽比等于 5 进行取值。

6）当玻璃的长宽比不包含在本规程附录 C 中时，可先分

别计算玻璃相邻两长宽比条件下的最大许用跨度，再

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其最大许用跨度。

5.2.4 除中空玻璃以外的建筑玻璃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可

采用考虑几何非线性的有限元法计算，且挠度限值［d〕应取跨

度的 1/60。四边支承和两对边支承矩形玻璃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也可按下列规定设计：

1 四边支承和两对边支承矩形玻璃单位厚度跨度限值应按

下式计算：

中］二点（wk +k6)k7 +ks (5. 2. 4) 

式中： ［于］ 玻璃单位厚度跨度限值；

Wk 风荷载标准值（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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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走6 、走7 、也一一常数，可按本规程附录 C 取值。

2 设计玻璃跨度（a）除以玻璃厚度（t），不应大于玻璃单

位厚度跨度限值［于］。

5. 2. 5 作用在中空玻璃上的风荷载可按荷载分配系数分配到每

片玻璃上，荷载分配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直接承受风荷载作用的单片玻璃：

.e:1 = 1. 1 ×J」
ti 十 t2

式中： .e:1 二十荷载分配系数；

t1 一外片玻璃厚度（mm);

lz 内片玻璃厚度（mm）。

2 不直接承受风荷载作用的单片玻璃：

.e:z=_L 
t1 十 d

式中： 6 →一荷载分配系数；

l1 外片玻璃厚度（mm);

tz 内片玻璃厚度（mm）。

(5.2.5 1) 

(5. 2. 5-2) 

5.2.6 中空玻璃的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

计，可根据分配到每片玻璃上的风荷载，采用本规程第 5. 2. 2 

条、第 5. 2. 4 条的方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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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玻璃防热炸裂设计与措施

6.1 防热炸裂设计

6.1.1 当平板玻璃、着色玻璃、镀膜玻璃和压花玻璃明框安装

且位于向阳面时，应进行热应力计算，且玻璃边部承受的最大应

力值不应超过玻璃端面强度设计值。

半钢化玻璃和钢化玻璃可不进行热应力计算。

6.1. 2 玻璃端面强度设计值可按本规程式（ 4. 1. 4）计算，也可

按表 6. 1. 2 取值。

表 6.1. 2 玻璃端面强度设计值

品种 厚度（mm) 端面设计值＜MPa)

平板玻璃 3~ 12 
着色玻璃

20 

镀膜玻璃
超自浮法玻璃 15~ 19 17 

压花玻璃 6, 8, 10 12 

夹丝玻璃 6, 8, 10 10 

注 z 夹层玻璃、真空玻璃和中空玻璃端面强度设计值与单片玻璃的相同。

6.1. 3 在日光照射下，建筑玻璃端面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σh = O. 74Ea.µ1µ2户户 ＜ Tc T,) (6.1.3) 

式中： σh一一玻璃端面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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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一玻璃弹性模量，可按 0. 72 × 105 MPa 取值；

α一一玻璃线膨胀系数，可按 Io s I℃取值；

µ1一一阴影系数，按表 6. 1. 3-1 取值；

µz一一窗帘系数，按表 6. 1. 3-2 取值；

µ3一一玻璃面积系数，按表 6. 1. 3-3 取值；



µ4一一边缘温度系数，按表 6. 1. 3-4 取值P

Tc 玻璃中部温度，其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D 的

规定；

T、一一窗框温度，其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D 的

规定。

表 6. 1. 3-1 阴影系数

阴影形状 回巴 因 园 因 园
系数 1. 3 1. 6 1. 7 1. 7 

树木、广告牌
适用于阴影宽度大于 lOOmm 情况，如门边

等在玻璃上形成
立柱、门窗横档或其他

三角阴影

表 6.1. 3-2 窗帘系数

窗帘形式 薄的丝织品 厚丝织品 百叶窗

窗帘与玻璃的距离（mm) <100 二主100 <100 二主100

系数 1. 3 1. 1 1. 5 1. 3 

表 6. 1. 3-3 玻璃面积系数

面积＜m2) I o. s I i. o I i. s I 2. o I 2. s I 3. o I 4. o I s. o I 6. o 

系数 I o. gs I i. oo I i. 04 I i. 07 I i. 09 I i. lo I i. 12 I i. 14 I i. 160 

表 6. 1. 3-4 边缘温度系数

安装形式 固定窗 开启扇

油灰、非结构密封垫 0.95 o. 75 

实心条＋弹性密封胶 0.80 0.65 

泡沫条＋弹性密封胶 0.65 0.50 

结构密封垫 0.55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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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防热炸裂措施

6. 2. 1 建筑玻璃安装时，不得在玻璃周边造成缺陷。对于易发

生热炸裂的玻璃，应对玻璃边部进行精加工。

6.2.2 建筑玻璃内侧窗帘、百叶窗及其他遮蔽物与玻璃之间距

离不应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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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玻璃防人体冲击规定

7.1 一般规定

7.1.1 安全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表 7. 1. 1-1 的规定；有

框平板玻璃、真空玻璃和夹丝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应符合表

7. 1. 1 2 的规定。

表 7. 1. 1-1 安全玻璃最大许用面积

玻璃种类 公称厚度（mm) 最大许用面积（m2)

4 2.0 

5 2.0 

钢化玻璃
6 3.0 

8 4.0 
10 5.0 
12 6.0 

6. 38 6. 76 7.52 3.0 

夹层玻璃
8.38 8. 76 9.52 5.0 
10. 38 10. 76 11. 52 7.0 
12. 38 12. 76 13. 52 8.0 

表 7. 1. 1-2 有框平板玻璃、超自浮法玻璃和真空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

玻璃种类 公称厚度（mm) 最大许用面积（m2)

3 o. 1 

4 0.3 

平板玻璃 5 0.5 

超自浮法玻璃 6 0.9 

真空玻璃 8 ]. 8 

10 2. 7 

12 4.5 

7.1. 2 安全玻璃暴露边不得存在锋利的边缘和尖锐的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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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玻璃的选择

7. 2.1 活动门玻璃、固定门玻璃和落地窗玻璃的选用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有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 规定的安全

玻璃；

2 元框玻璃应使用公称厚度不小于 12mm 的钢化玻璃。

7.2.2 室内隔断应使用安全玻璃，且最大使用面积应符合本规

程表 7.1.1-1 的规定。

7.2.3 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和运动场所中装配的室内隔断玻璃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 1. 1-1 的规定，且公称

厚度不小于 5mm 的钢化玻璃或公称厚度不小于 6. 38mm 的夹层

玻璃；

2 元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 1. 1 1 的规定，且公称

厚度不小于 lOmm 的钢化玻璃。

7. 2. 4 浴室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室内有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 的规定，

且公称厚度不小于 8mm 的钢化玻璃；

2 浴室内无框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 的规定，

且公称厚度不小于 12mm 的钢化玻璃。

7.2.5 室内栏板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有立柱和扶手，栏板玻璃作为镶嵌面板安装在护栏系

统中，栏板玻璃应使用符合本规程表 7.1.1-1 规定的夹层玻璃；

2 栏板玻璃固定在结构上且直接承受人体荷载的护栏系统，

其栏板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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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不大于 Sm 时，

应使用公称厚度不小于 16. 76mm 钢化夹层玻璃。

2）当栏板玻璃最低点离一侧楼地面高度大于 Sm 时，不

得采用此类护栏系统。



7.2.6 室外栏板玻璃应进行玻璃抗风压设计，对有抗震设计要

求的地区，应考虑地震作用的组合效应，且应符合本规程第

7. 2. 5 条的规定。

7.2.7 室内饰面用玻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饰面玻璃可采用平板玻璃、轴面玻璃、镜面玻璃、

钢化玻璃和夹层玻璃等，其许用面积应分别符合本规程表

7. 1. 1 1 和表 7. 1. 1 2 的规定；

2 当室内饰面玻璃最高点离楼地面高度在 3m 或 3m 以上

时，应使用夹层玻璃；

3 室内饰面玻璃边部应进行精磨和倒角处理，自由边应进

行抛光处理；

4 室内消防通道墙面不宜采用饰面玻璃；

5 室内饰面玻璃可采用点式幕墙和隐框幕墙安装方式。龙

骨应与室内墙体或结构楼板、梁牢固连接。龙骨和结构胶应通过

结构计算确定。

7.3 保护措施

7.3.1 安装在易于受到人体或物体碰撞部位的建筑玻璃，应采

取保护措施。

7.3. 2 根据易发生碰撞的建筑玻璃所处的具体部位，可采取在
视线高度设醒目标志或设置护栏等防碰撞措施。碰撞后可能发生

高处人体或玻璃坠落的，应采用可靠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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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百叶窗玻璃和屋面玻璃设计

8.1 百叶窗玻璃

8.1.1 当风荷载标准值不大于 1. OkPa 时，百叶窗使用的平板

玻璃最大许用跨度应符合表 8. 1. 1 的规定。

表 8.1.1 百叶窗使用的平扳玻璃最大许用跨度（mm)

公称厚度 玻璃宽度“

(mm) a< 100 100＜α《150 150＜α《225

4 500 600 不允许使用

5 600 750 750 

6 750 900 900 

8.1. 2 当风荷载标准值大于 1. OkPa 时，百叶窗玻璃最大许用

跨度应按本规程第 5 章进行验算。

8.1. 3 安装在易受人体冲击位置时，百叶窗玻璃除应符合本规

程第 8. 1. 1 条或第 8. 1. 2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程第 7 章的

规定。

8.2 屋面玻璃

8. 2.1 两边支承的屋面玻璃或雨棚玻璃，应支撑在玻璃的长边。

8. 2. 2 屋面玻璃或雨篷玻璃必须使用夹层玻璃或夹层中空玻璃，

其胶片厚度不应小于 0.76mm。

8.2.3 当夹层玻璃采用 PVB胶片且有裸露边时，其自由边应作

封边处理。
8.2.4 上人屋面玻璃应按地板玻璃进行设计。

8. 2. 5 不上人屋面的活荷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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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水平面夹角小于 30。的屋面玻璃，在玻璃板中心点直

径为 150mm 的区域内，应能承受垂直于玻璃为 1. lkN 的活荷载

标准值；

2 与水平面夹角大于或等于 30。的屋面玻璃，在玻璃板中

心直径为 150mm 的区域内，应能承受垂直玻璃为 0. 5kN 的活荷

载标准值。

8.2.6 当屋面玻璃采用中空玻璃时，集中活荷载应只作用于中

空玻璃上片玻璃。

8.2.7 屋面玻璃或雨篷的最大应力设计值应按弹性力学计算，

且最大应力不得超过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强度设计值。

8. 2. 8 屋面玻璃或雨篷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本规程式（4. 1. 的计

算，也可按本规程表 4. 1. 9 取值。

8. 2. 9 屋面玻璃或雨篷玻璃应有适当的排水坡度，其自重下的

挠度不应影响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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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板玻璃设计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地板玻璃宜采用隐框支承或点支承。点支承地板玻璃连

接件宜采用沉头式或背栓式连接件。

9. 1. 2 地板玻璃必须采用夹层玻璃，点支承地板玻璃必须采用

钢化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必须进行均质处理。

9. 1. 3 楼梯踏板玻璃表面应做防滑处理。

9. 1. 4 地板玻璃的孔、板边缘均应进行机械磨边和倒棱，磨边

宜细磨，倒棱宽度不宜小于 lmm。

9.1. 5 地板夹层玻璃的单片厚度相差不宜大于 3mm，且夹层胶

片厚度不应小于 0. 76mm。

9. 1. 6 框支承地板玻璃单片厚度不宜小于 8mm，点支承地板玻

璃单片厚度不宜小于 lOmm。

9. 1. 7 地板玻璃之间的接缝不应小于 6mm，采用的密封胶的位

移能力应大于玻璃板缝位移量计算值。

9. 1. 8 地板玻璃及其连接应能够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

9.1. 9 地板玻璃承受的风荷载和活荷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规定。地板玻璃不应承受冲击荷载。

9. 1.10 地板玻璃板面挠度不应大于其跨度的 1/200 。

9. 1. 11 地板玻璃最大应力不得超过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强度设计

值，玻璃在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本规程式（ 4. 1. 4) 

计算，也可按本规程表 4. 1. 9 采用。

9.2 框支承地板班璃设计计算

9. 2. 1 框支承地板玻璃强度计算时，应取夹层玻璃的单片玻璃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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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2 作用在夹层玻璃单片上的荷载可按下式计算：

t/ 
q; = ?[q (9. 2. 2) 

式中： q； 二→分配到第 i 片玻璃上的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 CN/

mm2); 

t; 第 1 片玻璃的厚度（mm);

le 夹层玻璃的等效厚度（mm);

q 作用在地板玻璃上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 CN/mm2 ）。

9.2.3 夹层玻璃的等效厚度 te 可按下式计算：

fe =J'd +d 十…十 t~
式中： f e 夹层玻璃的等效厚度（mm);

t1 , tz ，…， t，， →一一分别为各单片玻璃的厚度（mm), n 夹层玻璃的

层数。

9.2.4 夹层玻璃中的单片玻璃的最大应力可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也可按下式计算：

(9. 2. 3) 

r细乒：- t; " 
(9. 2. 4) 

式中： σz 第 i 片玻璃的最大应力 CN/mm2);

q； 一一作用于第 i 片地板玻璃的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 CN/
m m 

“←÷→矩形玻璃板短边边长（mm);

t ； 一→玻璃的厚度（mm);

m 一一弯矩系数，可根据玻璃板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按

表 9.2.4 取值。

表 9.2.4 四边支承玻璃板的弯矩数 m

“ / b 0.00 0.25 0.33 0.40 0. 50 o. 55 o. 60 1 o. 65 

m 0. 1250 0. 1230 0. 1180 0. 1115 0. 1000 0.0934 o. 0868 I o. 0804 

“ / b 0. 70 0. 75 0.80 0.85 0.90 0.95 1. 00 

m 0.0742 0.0683 0.0628 0.0576 0.0528 0.0483 0.0442 

注：“／b 是玻璃板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

23 



9. 2. 5 计算框支承地板夹层玻璃的最大挠度可按等效单片玻璃

计算。计算框支承地板夹层玻璃的刚度时，应采用夹层玻璃的等

效厚度。

9. 2. 6 在垂直于玻璃平面的荷载作用下，框支承地板玻璃的单

片玻璃的最大挠度，可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也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d1 旦旦- (9. 2. 6-1) 
D 

E：飞 3

D ＝ 一一二~ (9. 2. 6-2) 
12(1 一旷 J

式中 z d1 在垂直于地板玻璃的荷载标准组合值作用下最大挠

a/b 

μ 

a/b 

μ 

度（mm);

q一－垂直于该片地板玻璃的荷载标准组合值 CN/
mm2); 

μ一一挠度系数，可根据玻璃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按表

9. 2. 6 选用；

D二一玻璃的刚度（Nmm);

E一一玻璃的弹性模量，可按 0. 72 × 105 ( N/mm2) 

取值；

ν 泊松比，可按 0. 2 取值。

表 9.2.6 四边支承板的挠度系数μ

0.00 0.20 0.25 0.33 0.50 0.55 0.60 0.65 

0.01302 0.01297 0.01282 0.01223 0.01013 0.00940 0.00867 0.00796 

0. 70 o. 75 0.80 0.85 0.90 0. 95 1. 00 

0.00727 0.00663 0.00603 0.00547 0.00496 0.00449 0.00406 

注： afb 是玻璃板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

9. 3 四点支承地板玻璃设计计算

9. 3.1 四点支承地板玻璃的单片玻璃最大应力可用有限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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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也可按下式计算：

6mq;h2 
σ，一丁广 (9. 3. 1) 

式中： σ， 第 1 片玻璃的最大应力 CN/mm2);

q; 作用于第 1 片地板玻璃的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 CN/
m m 

b 一一支承点问玻璃面板长边边长（mm);

t; 玻璃的厚度（mm);

m 弯矩系数，可根据支承点间玻璃板短边与长边的长

度之比按表 9. 3. 1 取值。

表 9. 3.1 四点支承玻璃板的弯矩系数 m

“ / b 0.00 0.20 0. 30 0.40 0.50 0.55 0.60 0.65 

m 0. 125 0. 126 o. 127 0. 129 0. 130 0. 132 0. 134 0. 136 

a/b 0. 70 0. 75 0.80 0.85 0.90 0.95 1. 0 

m 0. 138 0. 140 0. 142 0. 145 o. 148 o. 151 0. 154 

注：“／h 是玻璃极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

9.3.2 夹层玻璃的挠度可按单片玻璃计算，但在计算玻璃刚度

D 时，应采用等效厚度 le 。

9.3.3 在垂直于玻璃平面的荷载作用下，单片玻璃跨中挠度可

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d1 ＝~ 
D 

(9. 3. 3 1) 

D 一 _El_一- 12(1 ←丘） (9. 3. 3 2) 

式中： d1 一一在垂直于该片地板玻璃的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挠度

最大值（mm);

q 垂直于该片地板玻璃的荷载标准组合值（ N/
m m 

μ←一挠度系数，可根据玻璃支承点间短边与长边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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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按表 9. 3.3 选用；

D 玻璃的刚度（Nmm);

E 玻璃的弹性模量，可按 0. 72 × l05N/mm2 取值；

ν 泊松比。

表 9.3. 3 四点支承板的挠度系数μ

“ / b 0.00 0. 20 0. 30 0.40 0.50 0. 55 0.60 0. 65 

μ 0.01302 0.01317 0.01335 0.01367 0.01417 0.01451 0.01496 0.01555 

α／b 0. 70 0. 75 0.80 0.85 0.90 0. 95 ]. 0 

μ 0.01630 0.01725 0.01842 0.01984 0.02157 0.02363 0.02603 

注：“／b 是玻璃板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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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下用玻璃设计

10.1 水下用玻璃的性能要求

10. 1. 1 水下用玻璃应选用夹层玻璃。

10. 1. 2 水下用玻璃的设计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σζ Jg (10. 1. 2) 

式中： σ一一水压作用产生的玻璃截面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

CMPa); 

f g一－－长期荷载作用下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本规程式
(4. 1. 4）计算，也可按本规程表 4. 1. 9 采用。

10. 1. 3 承受水压时，水下用玻璃板的挠度不得大于其跨度的

1/200；安装框架的挠度不得超过其跨度的 1/500 。

10. 1. 4 用于室外的水下玻璃除应考虑水压作用，尚应考虑风压

作用与水压作用的组合效应。

10.2 水下用玻璃的设计计算

10.2. 1 水下用侧面玻璃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四边支承矩形玻璃的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及最大挠度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罔 10. 2.1-D: Ed 
庄
户－

一
σ
 

(10. 2. 1 1) 

ρHL4 
u ＝ αl 一～←←－一

ηto 
(10. 2. 1• 2) 

式中： σ一一玻璃中部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 CMPa);

u 玻璃中部最大挠度（mm);

ρ一－水密度，淡水按 1. 00 × 103取值，海水按 1. 01 × 103 

~ 1. 05 × 10:1取值（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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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一－水深（m);

L一一跨度（m);

t一→单片玻璃厚度（mm);

n一二构成夹层玻璃的单片玻璃数；

卢1 、 αI一一一玻璃边长比相关系数，应按表 10. 2. 1 1 及表

10. 2. 1-2 取值。

b=L 

γ之 1. 0 

1. 0 1. 57 

1. 2 2.00 

1. 4 2. 37 

1. 6 2. 69 

1. 8 2.95 

2. 0 3. 15 

2. 5 3. 49 

3.0 3.66 

4.0 3.80 

5.0 3.83 

水面

出

图 10. 2. 1-1 四边支承矩形侧面玻璃

表 10. 2. 1-1 系数 /Ji值

1. 2 1. 4 1. 6 1. 8 2.0 2. 5 3. 0 4.0 

1. 70 1. 87 1. 97 2.05 2. 11 2.24 2.32 2.43 

2.24 2.43 2.57 2.68 2. 78 2.95 3.07 3.20 

2.69 2.92 3. 10 3.25 3.37 3.57 3. 71 3.89 

3.06 3.34 3.55 3. 71 3.85 4.09 4. 25 4.46 

3.36 3.67 3.91 4. 10 4.24 4.51 4. 69 4.93 

3.60 3.94 4.20 4.40 4.56 4.84 5.05 5.30 

4.00 4.39 4.67 4.90 5.08 5.40 5.62 5.90 

4.22 4.62 4.93 5. 16 5.35 5.69 5.93 6. 23 

4.38 4.80 5. 12 5.36 5.56 5.93 6. 17 6.48 

4.42 4.85 5. 17 5.42 5.62 5.98 6.23 6. 54 

注z k 长边与短边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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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 0 00 

2.54 263 2. 76 

3. 35 3.48 3.66 

4.07 4.22 4.44 

4.67 4.84 5. 10 

5. 16 5.35 5.63 

5.55 5. 75 6.05 

6. 19 6. 41 6. 74 

6.52 6. 76 7. 11 

6. 79 7.03 7.40 

6.85 7. 10 7.48 



表 IO. 2.1-2 系数 α1值

川： I. () 1. 2 I. 4 1. 6 I. 8 2. 0 2. 5 3.0 4. () 6.0 10. () 飞D

1. 0 3.09 3. 59 3.93 4.20 4. 41 4.58 4. 88 5. 09 S.34 5. 60 s. 79 6.09 

1. 2 4.28 4.96 5. 46 5.84 6. 11 6.36 6. 78 7. 07 7. 34 7. 77 8.06 8.48 

1. '! J. 34 6.41 6. 84 7.32 7.68 7.98 8. 51 8.87 9.33 9. 75 10. 11 10. 5,1 

1. 6 6.26 7. 26 8.03 8.58 9.00 9.36 9. 98 10. 40 10. 91 11. 43 11. 85 12.47 

1. 8 7. 01 8. 16 8.99 9.62 10. 10 10. 49 11. 19 11. 66 12. 24 12. 81 13. 28 13. 98 

2.0 7. 61 8.87 9. 78 IO. 46 10. 98 11. 40 12. 17 12. 68 13. 31 13. 94 14. 45 15.20 

2.5 8.63 10. 07 11. 09 11. 87 12. ·17 12. 95 13.80 14. 37 15.09 15. 81 16. 38 17. 25 

3.0 9. 18 10. 71 11. 81 12. 62 13.26 13. 77 14.69 15.29 16. 05 16. 82 17.43 18.35 

4.0 9. 62 11. 22 12. 38 13. 23 13. 89 14.43 15. 38 16.02 16. 83 17. 63 18.27 19.23 

5.0 9. 74 11. 36 12. 51 13. 38 14.06 14. 60 15. 57 16. 22 17.03 17.84 18.48 19.46 

注：走长边与短边之比。

2 三边支承矩形玻璃的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及最大挠度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10. 2. 1 2 ）。

水面

a=L 

~ 

玻璃中部：

图 10. 2. 1 2 三边支承矩形侧面玻璃

~ pHL2 
σ 二＝ J:Jz 一一一÷一

nt 年

(10. 2.1-3) 

玻璃边部： 卢
一
旷

品→
一

边σ
 

(10.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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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中部： 严7一
一

(10. 2. 1 5) 

玻璃边部：
ρHV 

U边 ＝＝ αz 一一－－－：：－一

nr 
(10. 2. 1 6) 

式中： σ边 玻璃边缘中心处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

CMPa); 

UJtI 玻璃边缘中心处最大挠度（mm);

品、品、 α2 、 α3一－与玻璃边长比有关的系数，应按表 10.2.13

取值。

表 10. 2. 1-3 系数 /h 、 /h 、 α2 、 α3值

~二 0. 5 0. 67 1. 0 1. 5 2.0 

R卫 。. 87 1. 32 1. 99 2. 72 3. 17 
中部

α2 2.03 3. 11 "1. 70 6.68 8.00 

卢3 1. 18 1. 59 1. 95 1. 85 1. 55 
边部

α3 3.45 4. 56 5. 52 5. 21 4. 37 

3 周边连续支承圆形玻璃板的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及最大

挠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10.2.13 ）。

水面
队

|\ 

:r:: 

图 10. 2. 1 3 周边连续支承阿形侧面玻璃

f、 pHL2
σ 一－ p4 一一一÷

nt" 
(10. 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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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HL4 
u ＝ α4 －←－－：←一

nt3 
(10. 2. 1 8) 

式中： L 圆形水槽玻璃的半径（m);

肉、 α4 与玻璃半径有关的系数，应按表 10.2.1-4 取值。

表 10. 2. 1-4 系数冉、似值

H汀， I 1. o I i. 2 I u I 1. 6 I 1. s I 2. o I 2. s I 3. o I 4. o I 6. o 1 = 

卢I I 6. 18 I 川8 I 7. 981 8. 52 I 8. ss I 9. 24 I 9. 78 110. 叫且“111.16!1υ0
, I 49. so I s7.6ol 63. 45 I 67. 80 In iol 73. 8ol 1s. 1s I s2. osl 86. 10190. 3ol 98. 40 

10. 2. 2 水底用玻璃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四边支承矩形玻璃的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及最大挠度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10. 2. 2-1): 

水面

出｜

飞 1.-llllll i「 l

叫u
q

b 

图 10. 2. 2 1 四边支承水底矩形玻璃

凡 ρHL2
σ 一－』.J.c 一一－－：一

ηt “ 

ρHL4 
u 二三 α3 一一一一一

nt3 

(10. 2. 2 • 1) 

(10. 2. 2-2) 

式中：卢5 、 α5二二与玻璃边长比有关的系数，应按表 10. 2. 2-1 

取值。

表 10. 2. 2-1 系数挠、 αs值

bl a I 1. o I 1. z I i. 4 I 1. 6 I 1. 8 I 2. o I 3. o I 4. o I 6. o 

βI 2. 72 I 3. 62 i u1 I s. o7 I 5. 60 I 6. 03 I 7. 11 I 7. 10 I us I 7. 50 

α， I 6.30Is.16I11.1ol 12.s1l 14.52l 1s.7sl 19.04f 20.ool20.1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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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边连续支承圆形玻璃的最大弯曲应力设计值及最大挠

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10. 2. 2-2 ）。
水面

出

足
·
巳

璃玻底水叩
E
K

士
又

2

边
乙
周

1-- 

2
σ
 

qL 
。
，ω

nu 
罔

(10. 2. 2 3) 

。HL1
U 二 98. 4 一→一－

nt3 
(10.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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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 型玻璃墙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 1. 1 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的 U 型玻璃，其外观质量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 U 型玻璃》 JC/T 867 优等品的规定，且

应进行钢化处理。

11. 1. 2 对 U 型玻璃墙体有热工或隔声性能要求时，应采用双

排 U 型玻璃构造，可在双排 U 型玻璃之间设置保温材料。双排

U型玻璃可以采用对缝布置，也可采用错缝布置。

11. 1. 3 采用 U 型玻璃构造曲形墙体时，对底宽 260mm 的 U

型玻璃，墙体的半径不应小于 2000mm；对底宽 330mm 的 U 型

玻璃，墙体的半径不应小于 3200mm；对底宽 500mm 的 U 型玻

璃，墙体的半径不应小于 7500m。

11. 1. 4 当 U 型玻璃墙高度超过 4. 5m 时，应考虑其结构稳定

性，并应采取相应措施。

11. 2 U 型玻璃的设计计算

11. 2. 1 U型玻璃用于外墙时应进行风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计

算，有抗震设计要求时尚应考虑地震作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及

其组合应按第 3 章执行。

11. 2. 2 U 型玻璃强度设计值 fa 应取 17MPa，钢化 U 型玻璃强

度设计值 fa 应取 51MPa。

11. 2. 3 U 型玻璃的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N M 
＋丁一《 fa
Aγw 

式中： N→→U型玻璃的轴力设计值 CN);

(1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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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一←U 型玻璃的弯矩设计值 CN•mm);

An U 型玻璃的净截面面积（mm2);

wn 一－u 型玻璃在弯矩作用下的净截面抵抗矩（mm0);

y －一－u 型玻璃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可取 1. 00; 

fa U 型玻璃的设计强度设计值（N/mm2 ）。

11. 2. 4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 U 型玻璃的挠度 u 应符合下

列要求：

u~二 L/150 (11. 2. 4) 

式中： u U 型玻璃的挠度（mm);

L U 型玻璃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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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

12. 1 装配尺寸

12. 1. 1 单片玻璃、夹层玻璃和真空玻璃的最小装配尺寸应符合

表 12. 1. 1 1 的规定。中空玻璃的最小安装尺寸应符合表 12. 1. 1-

2 的规定（罔 12. 1. 1) 。

表 12.1.1-1 单片玻璃、夹层玻璃和真空玻璃的最小装配尺寸（mm)

玻璃公称 前部余隙和后部余隙 α
嵌入深度 b 边缘间隙 ζ

厚度 密封胶 胶条

3 6 3.0 3.0 8.0 4.0 

8~ 10 3. 5 10.0 5.0 
5. 0 

12~ 19 4.0 12.0 8.0 

表 12. 1. 1-2 中空玻璃的最小安装尺寸（mm)

玻璃 前部余隙和后部余隙“

公称厚度 密封胶 胶条
嵌入深度 b 边缘间隙 ι

4十A十4

5十A十5 5.0 3. 5 15. 0 5.0 

6十A十6

8+A十8

10十A十 10 7.0 5.0 17.0 7.0 

12+A+l2 

注： A 为气体层的厚度，其数值可取 6mm 、 9mm、 12mm、 JSmm、 16mmo

12. 1. 2 凹槽宽度应等于前部余隙、玻璃公称厚度和后部余隙

之和。

12. 1. 3 凹槽的深度应等于边缘间隙和嵌入深度之和。

12. 1. 4 幕墙玻璃的安装尺寸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

技术规范》 JGJ 102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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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图 12. 1. 1 玻璃安装尺寸

12.2 安装材料

12. 2.1 玻璃安装材料应与接触材料相容，安装材料的选用，应

通过相容性试验确定。

12.2.2 支承块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块最小长度不得小于 50mm;

2 宽度应等于玻璃的公称厚度加上前部余隙和后部余隙；

3 厚度应等于边缘间隙。

12.2.3 定位块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度不应小于 25mm;

2 宽度应等于玻璃的厚度加上前部余隙和后部余隙；

3 厚度应等于边缘间隙。

12. 2. 4 支承块与定位块的位置应符合F列规定（图 12.2.4):

1 采用固定安装方式时，支承块和定位块的安装位置应距

离槽角为 (1/10）～ 0/4）边长位置之间；

2 采用可开启安装方式时，支承块和定位块的安装位置距

槽角不应小于 30mm。当安装在窗框架上的饺链位于槽角部

30mm 和距槽角 1/4 边长点之间时，支承块和定位块的安装位置

应与钱链安装的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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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承块、定位块不得堵塞泄水孔。

2 

//’ 

卢子

图 12. 2. 4 支承块和定位块安装位置

l一～定位块； 2 一玻璃； 3 框架； 4一一支承块

12.2.S 弹性止动片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度不应小于 25mm;

2 高度应比凹槽深度小 3mm;

3 厚度应等于前部余隙或后部余隙。

12.2.6 弹性止动片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3 

1 弹性止动片应安装在玻璃相对的两侧，弹性止动片之间

的问距不应大于 300mm;

2 弹性止动片安装的位置不应与支承块和定位块的位置

相同。

12. 2. 7 密封胶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多孔表面的框材，框材表面应涂底漆。当密封胶用

于塑料门窗安装时，应确定其适用性和相容性；

2 用密封胶安装时，应使用支承块、定位块、弹性止动片；

3 密封胶上表面不应低于槽口，并应做成斜面；下表面应

低于槽口 3mm。

12.2.8 胶条材料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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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多孔表面的框材，框材表面应涂底漆。胶条材料用

于塑料门窗时，应确定其适用性和相容性；

2 胶条材料用于玻璃两侧与槽口内壁之间时，应使用支承

块和定位块。

12.3 U 型玻璃安装

12.3.1 U型玻璃墙四周结构框体可采用铝型材或钢型材，并

应与主体结构可靠固定。

12.3.2 U 型玻璃下端应各自独立支撑在均匀弹性的衬垫上。

12.3.3 U 型玻璃与周边的金属件、混凝土和砌体之间不应硬

性接触。

12.3.4 在 U 型玻璃的上端与建筑构件之间应留有不小于

25mm 缝隙。

12.3.5 U 型玻璃之间和 U 型玻璃墙周边应采用弹性密封材料

密封。

12.4 玻璃抗侧移的安装

12. 4. 1 玻璃的四边应留有间隙，框架允许水平变形量应大于因

楼层变形引起的框架变形量。

12.4.2 框架允许水平变形量应按下式计算：

I Hd\ 
6.u 二 2c(l 十 Wcl+S (12. 4. 2) 

式中： 6.u 框架允许水平变形量（mm);

d 玻璃与框架纵向间隙（mm);

c一一玻璃与框架横向间隙（mm);

H 框架槽内高度（mm);

w 框架槽内宽度（mm);

s 误差，可取 2mm～3mm。

12. 4. 3 玻璃安装采用的密封胶的位移能力级别不应小

于 20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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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玻璃传热系数值的计算方法

A.0.1 单片玻璃和夹层玻璃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1 玻璃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h, ＝去 (A.0.1-1) 

式中：九二－玻璃热导［W/(m2 • K)]; 

). 玻璃导热系数［W/Cm • K)]; 

d 玻璃厚度，夹层玻璃为除去胶片后玻璃的净厚度

(m）。

2 单片玻璃和夹层玻璃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1 1 1 1 
－＝一＋－十一
U he h, h; 

CA.O.l 2) 

式中： U→一－玻璃传热系数［WIC m2 • K)] ; 

he 一一一室外表面换热系数［W/Cm2 • K)]; 

h, 玻璃热导［W/Cm2 • K)]; 

h；~一室内表面换热系数［W/(m2 • K）］。

A. 0. 2 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1 玻璃系统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d-A 十

N

三
叫

CA. o. 2-1) 

式中：九一一玻璃系统热导［W/(m2 • K)]; 

人一一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或真空玻璃间隙层热导〔W/

Cm2 • K)]; 

N 中空玻璃气体层数量（层）；

A 一一玻璃导热系数［W/Cm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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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组成玻璃系统各单片玻璃厚度之和（m）。

2 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hs = hg 十 h, CA.0.2 2) 

式中：儿一一→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气体热导（包括导热和对流）

[W/Cm • K)]; 

h， →十一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内两片玻璃之间辐射热导［W/

Cm· K）］。

3 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气体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hg = N0 (A.0.2 3) 

式中： 3 一一气体层的厚度（m);

A 一－气体导热系数［W/Cm • K)]; 

N" 努塞尔准数。
4 努塞尔准数应按下式计算：

N0 = A(G, • P,)" CA. o. 2-4) 

式中： A ←一常数；

G, 格拉晓夫准数；

P, 普朗特准数；

η 一一幕指数。

当 Nu<l，则将 N＂ 取为 L

5 格拉晓夫准数应按下式计算：

G, _ 9. 8ls3 t:,,Tp2 
一

Tmµ2 
CA. 0. 2 5) 

6 普朗特准数应按下式计算：

P, = T CA. 0. 2 6) 

式中： t:,,T →÷→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两玻璃内表面的温度差

CK); 

ρ→→气体密度（kg／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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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气体动态蒙古度［kg/(m•s)];

c 一－－气体比热[J/(kg • K)]; 

Tm 一一玻璃平均温度CK);

垂直玻璃 z A =O. 035, n =O. 38; 

水平玻璃 z A =0.16 ， η ＝ O. 28; 

倾斜 45 度玻璃： A =O. 10, n =O. 31 。

7 真空玻璃间隙层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h, =he +hz +h, 

式中： h. 一一真空玻璃间隙层热导〔W/(m • K)]; 

he 一一真空玻璃残余气体热导［W/(m • K)]; 
h. 一一真空玻璃支撑物热导［W/(m • K)]; 

(A. o. 2-7) 

h， 一一一真空玻璃间隙层内两片玻璃之间辐射热导［W/Cm

• K）］。

8 真空玻璃残余气体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he= O. 6P 

式中： P一一真空玻璃中残余气体压强（Pa）。

9 真空玻璃中支撑物热导应按下式计算z

h _ 2,\11a 
? 2,\ h 

b' (1 十~）
A zπa 

式中： Ag一一玻璃导热系数［W/(m • K)]; 

h 支撑物高度（m);

r一－支撑物与玻璃接触区域半径（m);

b一一支撑物方阵间距（m);

λz一一支撑物材料导热系数［W/Cm • K）］。

(A. o. 2-8) 

CA. o. 2-9) 

10 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内两片玻璃之间辐射热导和真空玻

璃间隙层两片玻璃之间辐射热导应按下式计算：

I 1 1 、→l
h, = 4σ（一＋一－ 1 l × T~ (A. 0. 2-10) 

飞 €1 ε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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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和 €2 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或真空玻璃间隙层两片玻

璃内表面在平均绝对温度 Tm下的校正发射率。

11 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1 1 1 1 
→＝→十一＋－
U he 九九

(A. o. 2-11) 

式中： U一一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传热系数［W/(m2 • K)]; 

he 室外表面换热系数［W/(m2 • K)]; 

h, 玻璃系统热导［W/(m2 • K)]; 

h； ←→←室内表面换热系数［W/(m2 • K）］。

A.0.3 计算玻璃传热系数有关参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玻璃导热系数A 应按 1 [W/ (m • K）］取值；

2 未镀低辐射膜玻璃表面校正发射率应按 0.837 取值；

3 中空玻璃气体间隙层两玻璃内表面的温度差 t.T 可按

15K 取值；

4 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平均温度（Tm）可按 283K 取值5

5 斯蒂芬－波尔兹曼常数 σ 应按 5. 67 × 10寸［W/ (m2 • 

K）］取值；

6 室外表面换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he=l0.0+4.lv (A.0.3-1) 

式中： he 一→室外表面换热系数［W/(m2 • K)]; 

v 玻璃表面附近风速（m／的。

一般情况下， ι 可按 23[W/(m2 • K）］取值。

7 室内表面换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h; = 3. 6 + 4. 4c/O. 837 (A. 0. 3-2) 

式中：儿 室内表面换热系数［W/(m2 • K)]; 

€ 玻璃室内表面校正发射率。

如果玻璃室内表面未镀低辐射膜， h； 可按 8[W/(m2 • K)] 

取值。

8 气体特性应按表 A. o. 3-1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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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0. 3-1 气体特性

密度 p
动态教度 导热系数A 比热容 c

气体 温度。（℃） μ【10 5kg/ [10 2w; [103J/ 
(kg/m3) 

( m • s)] Cm· K)] Ckg • K)] 

一 10 1. 326 l. 661 2. 336 

。 1. 277 1. 711 2.416 
空气 1. 008 

十 10 1. 232 1. 761 2.496 

十20 l. 189 1. 811 2.576 

-10 1. 829 2.038 ]. 584 

。 1. 762 2. 101 1. 634 
氧气 0. 519 

十 10 I. 699 2. 164 1. 684 

卡 20 1. 610 2. 228 1. 734 

10 6.844 1. 383 1. 119 

。 6. 602 1. 421 1. 197 
氟化硫 0.614 

十 10 6. 360 1. 459 1. 275 

十20 6. 118 1. 497 1. 354 

~10 3.832 2.260 0.842 

。 3.690 2.330 0.870 
氯气 0.245 

十10 3. 560 2.400 。. 900 

十20 3.430 2.470 0. 926 

9 镀膜玻璃标准发射率 εn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接近正常入射状况下，采用红外光谱仪测试玻璃

反射曲线；

2）在反射曲线上，可按表 A. 0. 3-2 给出的 30 个波长值，

测定相应的反射系率 Rn Ct); 

3) 283K 温度下的标准反射率应按下式计算：

Rn ＝琦Rn Ct) (A. 0. 3-3) 

式中： Rn一一标准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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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一一波长为 A.；时的标准反射率。

4) 283K 温度下的标准发射率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z En一－标准发射率F

Rn一－标准反射率。

En= 1-Rn (A. o. 3-4) 

表 A. 0.3-2 用于测定 283K 下标准反射率R.的波长（单位： µm) 

序号 波长 序号 波长

1 5.5 16 14.8 

2 6. 7 17 15.6 

3 7.4 18 16.3 

4 8. 1 19 17. 2 

5 8. 6 20 18. 1 

6 9. 2 21 19. 2 

7 9. 7 22 20. 3 

8 10. 2 23 21. 7 

9 10. 7 24 23.3 

10 11. 3 25 25.2 

11 11. 8 26 27. 7 

12 12. 4 27 30.9 

13 12. 9 28 35. 7 

14 13. 5 29 43.9 

15 14.2 30 50. 0 

10 校正发射率 E应采用表 A. 0. 3-3 给出的系数乘以标准发

射率 C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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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0. 3-3 校正发射率与标准发射率之间的关系

标准发射率 εn

0.03 

o. 05 

系数 ε／εn

1. 22 

1. 18 



续表 A. 0. 3-3 

标准发射率 εn 系数 ε／εn

o. 1 1. 14 

0. 2 1. 10 

0.3 1. 06 

0.4 1. 03 

0.5 1. 00 

0.6 0.98 

0. 7 0.96 

0. 8 0.95 

0.89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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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玻璃结露点计算方法

B.O. 1 室内结露温度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室内设计温度条件下的饱和水蒸气压 ρ何可按表 B.O. 1 

取值。

2 室内设计温度条件下的水蒸气分压 ρ 应按室内温度与该

温度下饱和水蒸气压ρs的乘积取值。

3 室内结露温度可按表 B. o. 1 中饱和水蒸气压等于水蒸气

分压户的温度取值。

表 B.0.1 不同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 p, (mmHg) 

t t t t 

（℃） 
卢s

了'C)
卢s

（。'C)
户h

（。〔）
户抖

-20 0. 772 一6 2. 931 8 8.045 22 19.82 

19 0. 850 • 5 3. 163 9 8. 609 23 21. 06 

• 18 0.935 1 3.410 10 9. 209 24 22.37 

二 17 1. 027 3 3.673 11 9.844 25 23. 75 

• 16 ]. 128 2 3.956 12 10. 51 26 25.21 

一15 1. 238 • I 4.258 13 1]. 23 27 26. 74 

二14 1. 357 。 4. 579 14 11. 98 28 28.35 

一 13 1. 627 1 4.926 15 12. 78 29 30.04 

一 12 1. 780 2 5.294 16 13. 63 30 31. 82 

• 11 1. 946 3 5.685 17 14. 53 31 33. 70 

• 10 2. 194 4 6. 101 18 15.47 32 35.66 

-9 2.326 5 6.543 19 16.47 33 37. 73 

• 8 2.514 6 7. 013 20 17. 53 34 39. 90 

-7 2. 715 7 7.513 21 18. 65 35 4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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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0. 1 

t t t t 

（。'C)
户s

（℃） 
p ‘ 

（℃） 
户s

（℃） 

36 44. 56 53 109. 7 70 233. 7 

37 47.07 54 112. 5 71 243. 9 

38 49. 69 55 118. 0 72 254.6 

39 52.44 56 123.8 73 265. 7 

40 55.32 57 129.8 74 277.2 

41 58.34 58 136. I 75 289. 1 

42 61. 50 59 142. 6 76 301. 4 

43 64.80 60 149.4 77 314. 1 

44 68. 26 61 156.4 78 327. 3 

45 71. 88 62 163.8 79 341. 0 

46 75.65 63 171. 4 80 350. 7 

47 79.60 64 179.3 81 369. 7 

48 83. 71 65 187.5 82 384.9 

49 92.51 66 196. 1 83 400.6 

50 97.20 67 205.0 84 416. 8 

51 102. 1 68 214.2 85 433.6 

52 107. 2 69 223. 7 86 450. 9 

B. 0. 2 玻璃室内侧表面温度应按下式计算：

T= T;-¥(T； 二 Te)

式中： T一←←玻璃室内侧表面温度 CK);

T; 建筑物室内温度 CK);

Te ←÷→建筑物室外温度 CK);

九一一室内对流换热系数［W/ Cm2 • K)]; 

U一一玻璃传热系数［W/ (m2 • K）］。

B. 0. 3 可按下列方法进行玻璃结露判定：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p, 

468. 7 

487. 1 

506. 1 

525.8 

546. 1 

567. 0 

588.6 

610. 9 

633.9 

657. 6 

682. 1 

707. 3 

733.2 

760.0 

CB.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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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玻璃室内侧表面温度计算值大于室内结露温度时，可

判定为玻璃不会产生结露；

2 当玻璃室内侧表面温度计算值小于等于室内结露温度时，

可判定为玻璃会产生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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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玻璃板中心温度和边框温度的计算方法

D.0.1 单片玻璃板中心温度 Tc 应按下式计算：

Tc= 0. Ol2I。• a 十 0. 65t。＋ 0. 35t, 

式中： Io 日照量（W/m2);

to~一室外温度（。C);

ti 室内温度（℃）；

“一－玻璃的吸收率。

D.0.2 夹层玻璃中心温度 Tc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I 当中间膜厚为 0. 38mm 时

CD. o. 1) 

Teo = Io (3. 32A。十 3. 28AJ × io 3 +o. 654t。＋ o. 346t, 

(D. 0. 2-1) 

Tei = Io (3. 28A。十 3. 39AJ × 10 :J + 0. 642t。＋ o. 357t, 

(0. 0. 2 2) 

2 当中间膜厚为 0. 76mm 时

Teo = Io (3. 36A。＋ 3. 25A )× 10•+ o. 658t。＋ o. 342t, 

(D.0.2 3) 

Tei= I。（ 3. 25A。十 3. 44A )× 10 3 + 0. 636t。＋ 0. 3645t, 

(D.0.2 4) 

3 当中间膜厚为 1. 52mm 时

Tei = Ia (3. 39A。十 3. 17AJ × 10~3 十 0. 665t。十 0. 335tl 

CD. o. 2-5) 

Tei= Io(3. 17A。十 3. 58A )× 10•+ o. 622t。十 0. 378tl 

4 A。、 A 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A。＝ ao 

A 二 r。• a1 

CD. 0. 2-6) 

(D. 0. 2-7) 

(D. 0. 2-8) 

57 



式中： Teo→二室外侧玻璃中部温度（℃）；

Tα 室内侧玻璃中部温度（℃）；

A。 室外侧玻璃总吸收率；

Ai一一室内侧玻璃总吸收率；

a。 室外侧玻璃的吸收率；

α厂一室内侧玻璃的吸收率；

τ。 室外侧玻璃的透过率。

D.0.3 中空玻璃中心温度 1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当空气层厚为 6mm 时

Teo= Jo(4.11A。十 2. OlAJ × 10 :i + 0. 788t。十 0. ZlZt, 

(D. o. 3 1) 

Tei = Io (2. OlA。十 5. 75A )× 10 3 十 0. 394!0 + 0. 606t, 

CD. o. 3 2) 

2 当空气层厚为 9mm 时

Teo= IoC4. 08A。十 1. 89A )× 10 3 十 o. 80lt。十 0. 199t, 

CD. o. 3-3) 

T口＝ Io Cl. 89A。十 5. 97AJ × 10 3 十 0. 370t。十 o. 630t, 

(D.0.3 4) 

3 当空气层厚为 12mm 时

Teo= IoC4. 17A。＋ 1. 74AJ × 10 l 斗 0. 817t。十 0. 183t, 

CD. o. 3 5) 

Tei = Io Cl. 74A。十 6. 25Ai )× 10 :J 十 0. 340t0 斗 0. 660t, 

(0.0.3 6) 

4 以上公式中 A。、 A；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A。 ＝ a。［ l 十几• r;/ (1 r。• ri) J 
A ＝ α1 .τ。／ Cl r。• r;) 

式中： ro÷÷室外侧玻璃反射率；

ri 室内测玻璃反射率。

D.0.4 装配玻璃板边框温度 T、应按下式计算：

Ts= 0. 65t。十 0. 3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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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o. 3-7) 

CD. o. 3 8) 

(D.0.4) 



式中： f。一一室外温度（。'C);

t; 室内温度（℃）。

D.0.5 计算玻璃中部温度 T，和边框温度 T，时，应选用所需的

气象参数和玻璃参数。

D.0.6 室外温度，夏季时应取 10 年内最低温度值，室内温度 ti

应取室内设定的温度值，可取冬季为 20℃，夏季为 25℃。

D.0.7 玻璃的光学性能应根据其产品说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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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气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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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13 - 2015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5 年 8 月 21 日以第 880 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是在《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 113 一 2009 的基

础上修订而成的，上→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

院，参编单位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耀华皮尔金收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晶艺特种玻璃工程公司、北京金易格幕电装

饰工程公司、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玻集团、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东莞市坚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郑州中原应用

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广州市

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渤海铝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新

立基真空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创

奇公司北京代表处、格兰特工程玻璃（中山）有限公司、阳光查

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刘忠伟、马眷荣、徐游、

孙大海、王德勤、班广生、黄张智、许武毅、姜仁、厉敏、张德

恒、刘明、曾容、葛砚刚、田延中、蒋毅、曹阳、刘军、周永

文、罗铁生、王敬敏。

本规程修订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 U 型玻璃设计与施

工； 2. 增加了 Low-E 玻璃、光伏构件用玻璃、室内饰面玻璃等

内容； 3. 修订完善了栏板玻璃和术语等内容。

本规程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国内外建筑玻璃应用情况

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中应用建筑玻璃的实践经验。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

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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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

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

准规定的参考。

65 



目次

1 4总贝ψ………………………………………………………….. 68 

2 术语…………………………………………………………… 69

3 基本规定.................................... ••••••••••••••••••••••••••• 71 

3. 1 荷载及其效应.................…..................….........…. 71 

3.2 设计准则 …….................…..................……·…… 71 

4 材料及选择….........…...............................….......…. 73 

4. 1 玻璃…...................................….........….......... 73 

4. 2 玻璃安装材料..........................................…......... 76 

5 建筑玻璃抗风压设计...........................…·················· 77 

5. 1 风荷载计算.................….........…….........….......... 77 

5. 2 抗风压设计……........….........….........………·……… 77

6 建筑玻璃防热炸裂设计与措施········…········….............. 81 

6. 1 防热炸裂设计……................................….........…. 81 

6. 2 防热炸裂措施.........................................……·…… 82

7 建筑破璃防人体冲击规定……·························…........ 83 

7. 1 一般规定 ........….................................….......... 83 

7. 2 玻璃的选择…........…..................….........….......... 84 

7. 3 保护措施 …........…··················…..................…. 85 

8 百叶窗玻璃和屋面玻璃设计.......................…..........… 87

8. 1 百叶窗玻璃…........…........................…….........…. 87 

8. 2 屋面玻璃 ………..........................……·….......….. 87 

9 地板玻璃设计..................…···································· 89 

9. 1 一般规定 ……….......................…..................…. 89 

9.2 框支承地板玻璃设计计算 ……........……·········………. 90 

9. 3 四点支承地板玻璃设计计算…·················……….......... 90 

66 



10 水下用玻璃设计.......................................…......... 91 

10. 1 水下用玻璃的性能要求........…...........................…. 91 

10. 2 水下用玻璃的设计计算.......................................... 91 

11 U 型玻璃墙设计.......................….....................….. 92 

11. 1 一般规定........…..................….........….........…. 92 

11. 2 U 型玻璃的设计计算…........…...................…......... 92 

12 安装….........................................……................ 93 

12. 1 装配尺寸................................….................….. 93 

12.2 安装材料................................……................... 93 

12.3 U 型玻璃安装........…........................................ 94 

12. 4 玻璃抗侧移的安装…................….......................... 94 

67 



1 总则

1. 0.1 应用于建筑物上的一切玻璃统称为建筑玻璃。为了使建

筑玻璃设计、材料选用、性能要求和安装等有章可循，使建筑玻

璃应用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和实用美观，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参照英国 BS6262、澳大利亚 AS1288 和日本

JASS-17 等国家标准，并在抗风压方面做了大量实验。编制组

就建筑玻璃的应用对有关建筑设计部门及施工单位进行了调研，

查阅了大量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在此基础之上，制定适合我国

国情的建筑玻璃应用规程。

本次修订是以原规程 JGJ113 - 2009 为基础，考虑了现行有

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调研、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建

筑玻璃应用科研成果和经验而完成。

1. o. 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建筑物内

外部玻璃的设计及安装。

1. 0. 3 由于建筑玻璃的应用要满足抗风压、防热炸裂、活荷载

及有关人体冲击安全性等要求，因而对材料的性能、设计及安装

都有严格的要求，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

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建筑玻璃装配所用的大多数材料均有国家和行业标准，必须

选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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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 1 建筑玻璃

建筑玻璃一般分为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玻璃和内部玻璃，例

如玻璃幕墙、玻璃屋面、玻璃门窗、玻璃雨篷、玻璃栏板、玻璃

楼梯、玻璃地板、游泳馆水下观察窗等。建筑物采用的玻璃通常

有平板玻璃以及由平板玻璃作为原片制作的深加工玻璃，如钢化

玻璃、半钢化玻璃、夹层玻璃、镀膜玻璃和中空玻璃等。

2.0.2 玻璃中部强度

荷载垂直玻璃板面，玻璃中部的断裂强度。例如在风荷载等

匀布荷载作用下，四边支撑矩形玻璃板最大弯曲应力位于中部，

玻璃所表现出的强度称为中部强度，是玻璃强度最大位置。

2.0.3 玻璃边缘强度

荷载垂直玻璃板面，玻璃边缘的断裂强度。例如在风荷载等

匀布荷载作用下，兰边支撑或两对边支撑矩形玻璃板自由边位

置，或单边支撑矩形玻璃支撑边位置，玻璃所表现出的强度称为

边缘强度。

2. 0. 4 玻璃端面强度

端面指玻璃切割后的横断面，荷载垂直玻璃端面，玻璃端面

的抗拉强度。例如在风荷载等匀布荷载作用下，全玻璃幕墙的玻

璃肋两边位置；温差应力作用下，玻璃板边部位置，玻璃所表现

出的强度称为端面强度。

2. 0. 7 玻璃板自由边

点支式玻璃板、两边支承的四边形玻璃板、三边支承的四边

形玻璃板等均存在玻璃板自由边。

2. 0. 8 室内饰面用玻璃

在室内装修中大量使用饰面玻璃，通常采用平板玻璃、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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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镜面玻璃、夹丝玻璃、钢化玻璃等，尤其在公共建筑中使

用较多。例如将玻璃通过边框、压条与装饰木基层固定，有采用

玻璃胶直接将玻璃粘接在资砖装饰基层上的，有采用金属钉或压

条将玻璃固定在装饰木基层上的。对固定在装饰基层上的建筑装

饰玻璃称为饰面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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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荷载及其效应

3.1.1 、 3. 1. 2 当建筑玻璃用于建筑物立面时，作用玻璃上的荷

载主要是风荷载。地板玻璃和屋面玻璃除风荷载外，还可能有永

久荷载、雪荷载和活荷载，这些荷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的有关规定计算，其组合需按基本组合

进行。玻璃强度设计值R，需要按不同玻璃种类、荷载类型和荷

载作用部位进行选择。

3.1. 3 计算挠度时，荷载按标准组合。不同使用条件下，玻璃

板挠度限值是不一样的，在风荷载作用下，玻璃板挠度限值一般

取暖璃板跨度的 1/60，但水下玻璃和地板玻璃除外。

3. 1. 4 地震作用等短期均部荷载作用与风荷载相近，可以按照

风荷载进行设计计算。

3.2 设计准则

3. 2.1 根据荷载方向和最大应力位置将玻璃强度分为中部强

度、边缘强度和端面强度。这三种强度数值不同，因此应用时

应注意正确选用。同时玻璃在长期荷载和短期荷载作用下强度

值也不同，玻璃种类和厚度都影响玻璃强度值，使用时应注意

区分。

3. 2. 2 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上的玻璃与建筑节能性能密切相

关，因此建筑玻璃热工性能非常重要，国家和行业相关节能

设计标准和规范对玻璃热工性能都提出了规范和要求。玻璃

是透明材料，其热工性能用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表征，为此

规定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玻璃应进行玻璃传热系数和遮阳系

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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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如果使用单片玻璃，冬季→般都会发生结露，因此不必

进行玻璃结露计算。设计使用中空玻璃，对计算玻璃结露才有意

义，设计使用正确可以实现不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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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及选择

4.1 玻璃

4. 1.1 为便于设计人员的选用，本条列出了市场上现有的大多

数建筑玻璃品种。其中镀膜玻璃包括阳光控制镀膜玻璃和低辐射

玻璃，阳光控制镀膜玻璃能将 60%左右的太阳热能挡住，可见

光透过率一般在 20% ～ 60%范围内，遮阳系数一般为 o. 23 ~ 
0. 56。低辐射玻璃有在线和离线两种生产方式，辐射率一般在

0. 1~ 0. 25 

4.1. 2 常用建筑玻璃大都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其质量和

性能需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1. 3 钢化玻璃有自爆倾向，且目前在工程应用中钢化玻璃自

爆比率较高，严重影响建筑安全。门窗幕墙钢化玻璃的用量最

大，其自爆的危害也较大。为抑制钢化玻璃自爆，特制定了现行

行业标准《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璃》 JG/T 455，因此建筑门

窗幕墙用钢化玻璃应符合该标准。

4.1. 4 玻璃强度与玻璃种类、玻璃厚度、受荷载部位、荷载类

型等因素有关，本条文采用相应的调整系数计算。

4.1. 5 玻璃强度与玻璃种类有关，目前世界各国均采用玻璃种

类调整系数的处理方式，本条采用的调整系数与《建筑玻璃应用

技术规程》 JGJ 113 一 2009 相同。

4.1. 6 玻璃是脆性材料，在其表面存在大量微裂纹，玻璃强度

与微裂纹尺寸、形状和密度有关，通常玻璃边部裂纹尺寸大、密

度大，所以玻璃边缘强度低。在澳大利亚国家标准 AS1288 中规

定，玻璃边缘强度取中部强度的 80%，在《玻璃幕墙工程技术

规范》 JGJ 102 - 2003 中取玻璃端面强度为中部的 70%，本条参

考这两项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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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7 作用在玻璃上的荷载分短期荷载和长期荷载，风荷载和

地震作用为短期荷载，而重力荷载和水荷载等为长期荷载。短期

荷载对玻璃强度没有影响，而长期荷载将使玻璃强度下降，原因

是长期荷载将加速玻璃表面微裂纹扩展，因而其强度下降。钢化

玻璃表面存在压应力层，将起到抑制表面微裂纹扩张的作用，因

此在长期荷载作用下，平板玻璃和钢化玻璃、半钢化玻璃强度下

降值是不同的。通常钢化玻璃和半钢化玻璃在长期荷载作用下，

其强度下降到原值的 50%左右，而平板玻璃将下降至原值的

30%左右，本条参考澳大利亚标准 AS1288 制定。

4.1. 8 实验结果表明，玻璃越厚，其强度越低，本条参考《玻

璃幕墙工程技术规程》 JG] 102 2003 制定。

4.1. 9 在短期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常用玻璃强度设计值表

4. 1. 8 是按公式（4. 1. 4）计算得来的，便于使用。

4.1.10 在长期荷载作用下，常用玻璃的强度设计值表 4. 1. 9 是

按公式（4. 1. 4）计算得来的，便于使用。

4.1. 11 构成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玻璃板通常称其为原片，夹

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强度设计值按构成其原片玻璃强度设计值

取值。

4.1.12 玻璃的导热系数是 lW/(m•K），空气的导热系数是

0. 024W/(m • K），因此中空玻璃的保温性能优异。真空玻璃的

热工性能更优异。

1 目前玻璃板面尺寸都较大，所以玻璃板不能太薄， 4mm

厚度应是玻璃板的极限量。中空玻璃的保温性能与空气间隔层厚

度密切相关，不能太薄。

2 在线 Low-E 玻璃是“硬膜”，耐划伤，没有氧化问题，

因此可暴露在空气中使用。根据热工节能原理，当采用一片离线

Low E玻璃，其镀膜面应位于中空玻璃空气腔中，另外一片采

用在线 Low E玻璃，其镀膜面应位于室内侧，中空玻璃的保温

性能最优，离线 Low-E 膜隔绝了中空玻璃两片玻璃之间的辐射

传热，在线 Low-E 膜降低了玻璃室内表面换热系数，中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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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热系数极低。

3 空气的导热系数是 0.024W/Cm • K），氧气的导热系数

是 0.016W/Cm• K），因此充氧气的中空玻璃传热系数更低。由

于硅自同类密封胶阻隔氧气渗透性能不好，如采用硅自同类密封胶作

为中空玻璃的第二层密封胶氧气容易逃逸，导致中空玻璃保温性

能下降。而聚硫类密封胶阻隔氧气逃逸性能好，因此充氧气的中

空玻璃第二层密封胶应采用聚硫类。

4 采用暖边中空玻璃，可以降低 0. 15W /(m2 •℃）以上的

整体门窗幕墙的综合传热系数，因此，在采用原有传统铝条中空

玻璃无法满足整窗的节能指标时，采用暖边中空玻璃是性价比较

佳的解决方案。

5 当中空玻璃制作地与其使用地有较大海拔高差时，中空

玻璃空腔内的气压与其外部气压会有较大不同，中空玻璃腔体由

于压力作用将向外膨胀或内凹，不仅给中空玻璃的两片玻璃带来

应力，同时还影响中空玻璃反射影像，尤其是采用 Low－£玻璃

制作的中空玻璃，影像散射影响更大。因此，海拔高度不同的异

地加工制作的中空玻璃，在运输、安装前应采用呼吸管，平衡中

空玻璃腔体内部与环境之间的大气压力，到压力平衡后，再将呼

吸管封闭密封处理。

6 中空玻璃内部是密闭腔体，气体在温度作用下，将产生

膨胀和收缩现象，导致中空玻璃腔体两侧的玻璃随温度变化而向

内向外变形，俗称泵效应。为减少泵效应，毛细管技术是使中空

玻璃表面相对平整的办法之一，但目前应用该项技术较少。

4. 1. 13 光伏构件所用玻璃其透光率和强度是其选用的要点，其

原因是：

1 为了提高光伏构件的转换效率，应严格控制面板玻璃的

透光率，超白玻璃通过较少玻璃的含铁量而提高其透光率。所以

应选用超白玻璃作为光伏构件的面板，这里指的超白玻璃是指超

白浮法玻璃，超白钢化玻璃和超白半钢化玻璃。其他形式的超自

玻璃不限制使用，但其透光率不宜小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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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伏构件的背板采用玻璃时，应选用均质钢化玻璃以降

低钢化玻璃自爆带来的损失。

3 玻璃的厚度也会影响玻璃的透光率，为了提高光伏构件

光伏电池的太阳辐射量，在满足玻璃强度设计值的前提下，应采

取措施减小面板玻璃厚度，一般为 3mm～6mm 为宜。

4.2 玻璃安装材料

4. 2.1 常用玻璃安装材料大都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故应

按现行的标准规定执行。

4. 2. 3 、 4.2.4 支承块起支承玻璃的作用；定位块用于玻璃边

缘，避免玻璃周边与框直接接触，并使玻璃在门窗框中正确定

位；间距片通常与不凝固混合物或硫化型混合物一同使用，防止

其受载时移动。所以，支承块、定位块和间距片的性能对玻璃的

安装和密封材料的耐久性有一定的影响，故对其性能应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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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建筑玻璃抗风压设计

5.1 凤荷载计算

5. 1. 1 风荷载的分项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取值。

5.1. 2 关于建筑玻璃最小风荷载标准值各国取值不同，澳大利

亚标准 AS1288 规定为 0.5kPa；英国标准 BS6262 中规定为

0.6kPa；日本标准 JASSl 7 中规定为 1. OkPa。考虑我国具体实

情，确定最小风荷载标准值取 1. OkPa。它表明，当建筑玻璃受

到小于 1. OkPa 的风荷载标准值作用时，为了安全起见，应按

1. OkPa 进行设计。

5.2 抗凤压设计

5. 2.1 目前国外建筑玻璃抗风压设计多采用一种半经验公式，

如澳大利亚标准和日本标准中均有相应公式，现将它们叙述

如下：

日本公式：

Wk. A ＝ 主 （ t 十豆｝
F \ 4 J 

(1) 

式中： wk~风荷载标准值 CN/mm2);

A 二二玻璃面积（m2);

t 玻璃的厚度（mm);

K 玻璃的品种系数（与抗风压调整系数有关）；

F－安全因子，一般取 2. 50，此时对应的失效概率

为 1%0 。

此公式的具体形式为：

Wk. A= 0. 叫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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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 一二抗风压调整系数。

澳大利亚国家标准 AS1288 1989 版中的公式；

玻璃厚度 t < 6mm,

Wk. A= 0. 2α × tl. 8 

玻璃厚度 t>6mm, 

(3) 

Wk. A= 0. 2α × tl.6 + 1. 9α （ 4) 

上述风压公式都满足 Wk. A= j(t ） 的形式，其中 j(t ） 是玻

璃厚度 t 的函数，确定风压公式的关键在于 j(t ） 的函数形式及

其参数系数。

在制订《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 113 - 1997 版时，编

制组做了大量抗风压实验验证，通过分析比较，确定采用澳大利

亚风压公式。在修订《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 113 - 2003 

版时继续使用。

在公式（3）和（4）中，对于任何长宽比的矩形玻璃，都采

用同一面积，这里存在着误差，因为同等面积条件下，不同长宽

比的矩形玻璃，其承载力是不同的。对于平板玻璃、半钢化玻璃

和钢化玻璃，仅采用抗风压调整系数处理也存在着误差，因为这

三种玻璃沿玻璃断面的内应力分布是不同的，因此其承载力也不

同。由于玻璃在风荷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能研究试验量巨大，耗时

长，因此各国在当时基本上都是采用类似的计算方法，基本能满

足设计要求。

澳大利亚国家标准 AS1288 - 2006 版中采用了新的方法，考

虑了矩形玻璃长宽比的影响，将原来计算坡璃板面积，改为计算

不同长宽比条件下的最大跨度。考虑了不同种类玻璃的各自特

性，对平板玻璃、半钢化玻璃和钢化玻璃分别采用不同的计算参

数。中空玻璃由原来两片玻璃同时考虑，改为按荷载分配系数各

自独立计算。同时增加了玻璃板挠度限值计算方法，其精确度比

1989 版的更高、更合理、更全面，因此，本标准在本次修订中

参考采用。

5.2.3 建筑玻璃在风荷载作用下的变形非常大，已远远超出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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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学范围，应考虑几何非线性。风荷载是短期荷载，所以玻璃

强度值应按短期荷载强度值采用。工程上采用非矩形玻璃的情况

很多，如菱形、梯形、兰角形，不规则多变形等等，对于任何形

状建筑玻璃都可采用考虑几何非线性的有限元法进行计算。

矩形建筑玻璃是工程上用量最大的，由于形状规则，除可采

用有限元方法外，也可采用本规程给出的设计计算方法。对于任

意尺寸的矩形玻璃，其边长分别为 b 和 α ，其长宽比为 b坷，根

据选择的品种，如平板、半钢化、钢化或夹层玻璃，试选其厚

度，采用附录 C 中相应的走1 、走2 、儿、也参数，可计算出最大许
用跨度 L，如果所设计玻璃的跨度小于最大许用跨度 L，则计算

通过，满足玻璃承载力极限设计条件。如果所设计玻璃的跨度大

于最大许用跨度 L，则需增加玻璃厚度，直至所设计玻璃的跨度

小于最大许用跨度 L。

由于夹层玻璃厚度按玻璃净厚度计算，中间层胶片不计算在

内，真空玻璃在构造和传力方面与夹层玻璃相似，因此真空玻璃

的走l 、走2 、走3 、儿参数可采用普通夹层玻璃的。

三边支撑比两对边支撑有利，因此对于兰边支撑的情况可采

用两对边支撑的情况设计和取值。

由于夹丝玻璃、压花玻璃和平板玻璃同属退火玻璃，其沿玻

璃厚度断面方向内应力相似，走1 、走2 、也、儿参数相同，可采用风

荷载设计值除以抗风压调整系数的方法，但风荷载设计值增

加了。

同样道理，计算半钢化夹层玻璃和钢化夹层玻璃最大许用跨

度时，可按附录 C 中普通夹层玻璃采用相应系数，风荷载设计

值应除以抗风压调整系数，风荷载设计值降低了。

5.2.4 对于建筑玻璃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目前世界各国

大多采用最大挠度限值为跨度的 1/60，本规程也采用这一限值。

对于任何形状的建筑玻璃，都可采用考虑几何非线性的有限元法

计算。

矩形建筑玻璃是工程上用量最大的，由于形状规则，除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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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限元方法外，也可采用本规程给出的设计计算方法。玻璃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的挠度限值与玻璃种类无关，单位厚度玻

璃的挠度限值与厚度无关，因此走5 、也、走7 、也参数对于所有矩

形玻璃都是一样的。

5.2.5 中空玻璃两片玻璃之间的传力是靠间隙层中的气体，对

于风荷载这种瞬时荷载，气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因此外

片玻璃风荷载分配系数适当加大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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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玻璃防热炸裂设计与措施

6.1 防热炸裂设计

6. 1. 1 只有明框安装的建筑玻璃存在阳光辐照下玻璃中部与边

部的温差，才需要进行玻璃热应力的计算与设计。玻璃热炸裂是

由于玻璃的热应力引起，瑛璃热应力最大值位于玻璃板的边部，

且热应力属平面内应力，因此玻璃强度设计值取端面强度设计

值。由于半钢化玻璃和钢化玻璃抗热冲击能力强，一般情况下没

有发生热炸裂的可能，因此不必进行热应力计算。

6.1. 3 一般说来，玻璃的内部热应力的大小，不仅与玻璃的吸

热系数、弹性模量、线膨胀系数有关，而且还与玻璃的安装情况

及使用情况有关，本条的公式就是综合考虑各种条件而定出的实

用公式。

玻璃表面的阴影使玻璃板温度分布发生变化，与无阴影的玻

璃相比，热应力增加，两者之间的比值用阴影系数 µ1表示。

在相同的日照量的情况下，玻璃内侧装窗帘或百叶与未装的

场合相比，玻璃的热应力增加，其比值用窗帘系数 µz表示。

在相同的温度下，不同板面玻璃的热应力值与 lm2面积的玻

璃的热应力的比值用面积系数 µ3表示。

边缘温度系数由下式定义：

T " • Te 
阳王-=T, (5) 

式中： µ1 边缘温度系数；

T< 玻璃中部温度（℃）；

Te－玻璃边缘温度（℃）；

T, 窗框温度（℃）。

表 6. 1. 3-4 所对应的一些参考图见图 1 。

81 



非结构密封垫施工 腻子施工 橡胶＋弹性密封胶施工

曲… 由：：：1焕 闹翻自、主「－厂·Ji:弹橡承性肢块帮封胶
发泡材料＋弹性密封胶施工 结构密封垫施工

刑－一ι事－气l际之~·弹支发件承问密块封胶
伸仰蛐

图 I 表 6. L 3 4 所对应的参考罔

6.2 防热炸裂措施

6. 2.1 玻璃在裁切、运输、搬运过程中都容易在边部造成裂纹，

这将极大地影响玻璃的端面设计强度，所以在安装时应注意玻璃

周边无伤痕。

6.2.2 玻璃的使用和维护情况也直接影响到玻璃内部的热应力，

本条是为了防止玻璃的温度升高得太高或局部温差过大。窗帘等

遮献物如果紧挨在玻璃上，将影响玻璃热量的散发，从而使玻璃

温度升高，热应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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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玻璃防人体冲击规定

7. 1 一般规定

7.1. 1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钢化玻璃和夹层玻璃以及由它

们构成的复合产品，都统称为安全玻璃。玻璃是典型的脆性材

料，作用在玻璃上的外力超过允许限度，玻璃就会破碎。这些外

力包括风庄、地震力，人体的冲击或飞来的物体等。本章仅考虑

玻璃受人体冲击的情况，所以进行玻璃选择不能仅根据本章的内

容。在考虑其他外力的作用时，对玻璃的要求可能会更严格，这

种情况下，应遵循更为严格的规定。为将玻璃给人体伤害降低到

最小，定义钢化玻璃和夹层玻璃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复合产品为安

全玻璃，这是因为相比较而言，钢化玻璃和夹层玻璃一般不会给

人体带来切割伤害。钢化玻璃和夹层玻璃的性能和破碎特性

如下：

1）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的强度一般可达平板玻璃强度的 3 倍以上，且其韧

性较平板玻璃有极大地增加，抗冲击强度一般可达平板玻璃的 4

倍～5 倍，因此钢化玻璃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易发生破裂，这是

定义钢化玻璃为安全玻璃的原因之→。其二，钢化玻璃破碎时，

整块玻璃全部破碎成钝角小颗粒，一般不会给人体带来切割

伤害。

2）夹层玻璃

在碎裂的情况下，夹层坡璃碎片将牢固地黠附在透明的

PVB胶片上而不飞溅或落下，这是定义夹层玻璃为安全玻璃的

原因之一。其二，如果冲击力不是特别强，碎片整体会短时留在

框架内不外落，一般不会伤人。

减小人体冲击在玻璃上可能造成的伤害有多种方法，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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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方法是避免人体撞在玻璃上，但许多情况下，从设计角度

无法实现，因此，要提高玻璃的强度，适当选择玻璃。采用撞上

去不至于破裂的玻璃（如 lOmm 以上的钢化玻璃）可以从根本

上消除玻璃碎片对人体的割伤和刺伤，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体不会

受到其他伤害。玻璃虽然不破裂，但是人体吸收了冲击的绝大部

分能量，可能会受到挫伤、撞伤等伤害。因此，应允许使用受冲

击后破碎，但不严重伤人的玻璃，如夹层玻璃和钢化玻璃。

如果按表 7. 1. 1 2 那样限制平板玻璃的最大许用面积，那么

它破碎时对人体的伤害就会大大减小。因此，在建筑物某些特定

的位置，可以使用平板玻璃和夹丝玻璃。

表 7.1. 1-1 ，表 7. 1. 1 2 的数据引自澳大利亚标准《建筑玻

璃的选择》 AS1288 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二部分：

钢化玻璃》 GB 15763. 2 2005 以及建材行业标准《夹丝玻璃》

JC 433 - 1991 0996 版）。

7. 1. 2 未经处理的玻璃边缘非常锋利，一般情况下，玻璃边缘

均被包裹在框架槽中，人体接触不到。而暴露边是人体容易接触

和划碰的，锋利的边缘会造成割伤，因此，暴露边应进行如倒

角、磨边等边部加工，以消除人体割伤的危险。

7.2 玻璃的选择

7. 2. 1 门和固定门是易受人体冲击的主要危险区域，因此对有

框架支承时，使用安全玻璃必须限制其使用板面。无框架玻璃门

如果使用夹层、夹丝或平板玻璃，一旦受冲击破裂，由于没有框

架支承大块的碎片，碎片会脱落、飞散，造成人体的严重伤害。

所以应采用一种撞上去不易破裂，即使破裂，碎片也不易伤人的

玻璃， 12mm 以上厚度的钢化玻璃恰好符合要求。支承部件不符

合有框玻璃要求的玻璃，称为无框玻璃。

7.2.2 室内玻璃隔断易受人体冲击，因此应采用安全玻璃。

7.2.3 本条仅适用于人体冲击玻璃的情况，不适用于抵抗球类

（如壁球）冲击的玻璃，此类玻璃应进行专门的强度核算，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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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章的范围。

7. 2. 4 浴室内的地板、墙壁经常沾水，当人走动或用于扶墙时，

易出现打滑现象。当人不慎滑倒后，可能会撞击与浴室有关系的

玻璃窗，或淋浴隔断。这种危险在整个淋浴过程中均存在，因此

应使用较厚钢化玻璃，以防冲撞玻璃后，人体受到严重伤害。

7.2.5 人体的背靠、俯靠和子的推、拉等直接作用到栏板玻璃

上，对玻璃的要求非常高，其安全性要求也高，因此对使用的玻

璃品种、厚度和使用高度都有严格的限制，这里高度基本上是按

一个楼层高度考虑的。有些宾馆大堂楼层比较高，因此限制的高

度取 5m。

7.2.6 用于室外的栏板玻璃同时承受风荷载，因此用于室外的

栏板玻璃除考虑人体冲击安全外，还需进行抗风压设计和地震

作用。

7.2.7 室内饰面用玻璃

2 当玻璃位于人体头部上方时，如果发生玻璃破碎将给人

带来的危险性是比较大的，因此规定在一定高度条件下必须使用

夹层玻璃，避免玻璃破碎后对人体造成伤害。

3 玻璃自由边是人体容易接触的部位，边缘锋利会存在对

人体造成划伤的危险，因此，对暴露的自由边应进行倒角、磨边

和抛光处理，以消除对人体割伤的危险。

4 室内消防通道在特殊情况下是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容

易出现人体冲击在玻璃上，从使用角度，为了避免给人体带来伤

害，因此在室内的特殊位置限制使用。

5 目前饰面玻璃做法较多，也较为混乱，有采用构造连接

的，如点式、隐框干挂等；有采用玻璃胶直接粘接的，有采用镶

嵌边框和金属钉固定的。考虑安全，点式和隐框干挂是可靠的。

7.3 保护措施

7. 3.1 保护设施能够使人警觉有玻璃存在，又能阻挡人体对玻

璃猛烈的冲击，同时又起到了装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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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2 防止由于人体冲击玻璃而造成的伤害，最根本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避免人体对玻璃的冲击。在玻璃上做出醒目的标志以表

明它的存在，或者使人不易靠近玻璃，如护栏等，就可以从一定

程度上达到这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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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百叶窗玻璃和屋面玻璃设计

8.1 百叶窗玻璃

8.1.1 百叶窗是两对边支撑，且支撑边为短边，承受的主要荷

载为风荷载，为确保安全，平板玻璃可以使用，但对其应用尺寸

进行严格限制。为便于应用，表 8. 1. 1 可用来直接选择玻璃。

8.1. 2 此条给出选择百叶窗玻璃的一般原则，即应考虑风荷载。

8.1. 3 百叶窗玻璃除符合风荷载以外，安装在可能遭受人体冲

击位置时，应满足第 5 章人体冲击安全规定。

8.2 屋面玻璃

8. 2.1 支撑在长边受力合理，增加屋面玻璃和雨篷玻璃的安

全性。

8.2.2 屋面玻璃和雨篷玻璃对其安全性要求极高，夹层玻璃在

合理使用条件下，具有安全可靠的性能，因此必须使用夹层玻

璃。尽管钢化玻璃破碎后形成细小的颗粒，但也会给人体带来伤

害，特别是近年来钢化玻璃自爆概率较高，因此规定必须使用夹

层玻璃，且对 PVB胶片的厚度做出规定，避免夹层玻璃破碎后

发生坠落。

8.2.3 PVB 胶片遇水会开胶，因此当夹层玻璃有空气中裸用的

自由边时，应对自由边进行封边处理。

8.2.4 地板玻璃要求的安全性比屋面玻璃高，因此上人屋面玻

璃应按地板玻璃设计。

8.2.S 玻璃屋面与传统屋面相比较，玻璃容易破碎，也容易出

现漏雨等现象，因此对屋面玻璃除要求均布活荷载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 外，对维修活荷载（集中

活荷载）也做出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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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维修活荷载是准静荷载，中空玻璃空气腔能传递的荷载

很少，原则上不予考虑，所以集中活荷载只作用于中空玻璃上片

玻璃。

8.2.8 屋面玻璃由于承受永久荷载，因此其设计许用强度采用

长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

8.2.9 屋面玻璃和雨篷玻璃是薄板，在自重作用下，变形较大，

如果排水坡度不够，会造成集尘、积水，影响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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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板玻璃设计

9.1 一般规定

9. 1. 1 地板玻璃为供人行走及放置家具等的地面，故不适合有

凸出地面的连接件等妨碍人行的物体。

9. 1. 2 玻璃为脆性材料，易破裂，钢化玻璃有自爆现象，而且

有局部破坏时整体立即爆裂的破坏特点。因此，应当考虑当有

一层玻璃破坏时，地板玻璃仍然有足够的承载力，所以地板玻璃

必须采用夹层玻璃。点支承地板玻璃在支撑点会产生应力集中，

钢化玻璃强度较高，可减少玻璃破坏，所以点支撑地板玻璃必须

采用钢化夹层玻璃。

9.1. 3 楼梯踏板玻璃应当做防滑处理，避免行人滑倒发生意外。

9.1. 4 细磨边可消除玻璃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玻璃边缘微裂缝，

提高玻璃强度。

9.1. 6 由于对地板玻璃变形要求极严格，因此应尽量采用厚

玻璃。

9.1. 7 硅酣建筑密封胶填塞的缝隙可以释放温度应力和消除装

配误差。胶缝小于 6mm 时很难保证施工质量。胶条在人行或外

力作用下有脱落的可能，因此不提倡使用普通的胶条密封。

9.1. 9 玻璃属于脆性材料，而且还存在整体破坏的危险。因此

不应承受动荷载。动荷载是指动态作用使地板玻璃产生的加速度

不可忽略不计的作用。例如较大的设备振动等。人行及人的冲击

荷载对地板玻璃产生的加速度一般均可忽略不计，属于静荷载。

9.1.10 对框支承地板玻璃，跨度是指短边边长；对点支承地板

玻璃，跨度是指支承点间长边边长。玻璃地板也是地板的一种，

走在上面应给人以安全感，特别是玻璃地板更是如此，所以对地

板玻璃挠度变形应严格限制，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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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对屋盖、楼板及楼梯的挠度限值。

9. 1. 11 地板玻璃由于承受永久荷载，因此其设计许用强度采用

长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

9.2 框支承地板玻璃设计计算

9. 2.1 夹层玻璃是由两层以上单片玻璃组合而成，因此夹层玻

璃的强度取单片玻璃核算。

9.2.2 夹层玻璃每片玻璃的变形是完全相同的，因此荷载分配

系数服从玻璃厚度三次方关系。

9.2.3 夹层玻璃可等效成一片单片玻璃，其厚度称为等效厚度。

9.2.4 由于地板玻璃变形限制很严，一般允许变形不超过玻璃

板厚。此时其几何非线性效应不明显，可以按照线性方法计算，

计算精度满足工程需要。

9.3 四点支承地板玻璃设计计算

9. 3. 1~ 9.3.3 计算方法和要求与本规程第 9. 2. 1 条～9. 2. 3 条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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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下用玻璃设计

10.1 水下用玻璃的性能要求

10. 1. 1 水下玻璃如果发生破裂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单片玻璃

不能使用，夹层玻璃即使其中一片玻璃破裂，也不会造成灾难性

事故，给人们及时更换玻璃留有时间。

10. 1. 2 水下玻璃由于承受水荷载荷载，因此其设计许用强度采

用长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

10. 1. 3 由于变形过大不仅会对玻璃周边约束产生一系列问题，

如造成密封胶失效、漏水等，而且会产生观视图像变形，不能满

足观看者的视觉要求，同时玻璃变形过大也给观察者以不安全

感，因此对于水下用玻璃挠曲变形要求比较严格。

10.2 水下用玻璃的设计计算

由于水下玻璃对挠度变形要求极为严格，玻璃变形很小，完

全符合弹性力学计算理论，本节给出的计算公式是依据弹性力学

理论给出的。对三边支撑的水下玻璃不仅要计算玻璃中部的应力

和变形，自由边的应力和变形也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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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 型玻璃墙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1. 1 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的 U 型玻璃质量应优选；钢化处

理能增加其强度和安全性。

11.1. 2 U型玻璃是半透明产品，在双排 U型玻璃之间设置 PC

阳光板或二氧化硅气凝胶。可增加其热工性能或隔声性能，且仍

具有透光性能。

11.1. 3 u 型玻璃曲面墙体，实际上是折线墙面，有一面的开

口间隙较大，需要用柔性材料先填充再注硅酣密封胶。

11.1. 4 本条所指的结构稳定性主要是指安装 U 型玻璃的框架，

它必须依附在建筑的主结构上。

11.2 U型玻璃的设计计算

11. 2. 2 U型玻璃是压延生产工艺，因此其强度设计值 f. 应取

17MPa，钢化处理后，强度增加 3 倍，因此 U 型玻璃强度设计

值λ 应取 51MPa。

11. 2.3 按简支梁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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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

12.1 装配尺寸

12. 1. 1 玻璃是脆性材料，不能与边框直接接触，玻璃安装尺寸

的要求是保证玻璃在荷载作用下，在框架内不与边框直接接触，

并保证玻璃能够适当的变形。玻璃公称厚度越大，最小安装尺寸

越大，这是因为玻璃公称厚度越大，玻璃板面可能越大，因此其

变形量就越大，玻璃在框架内需要的变形环境就越大。其中前部

余隙和后部余隙 a 是为了保证玻璃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玻璃不与边

框直接接触，嵌入深度 b 为了保证玻璃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玻璃不

脱框，边缘间隙 c为了保证玻璃在环境温差作用下不与边框接触，

同时也保证玻璃在→定量建筑主体结构变形条件下玻璃不被挤碎。

12.1. 2 、 12. 1. 3 凹槽的宽度和深度与玻璃装配尺寸密切相关，

这里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12.2 安装材料

12. 2. 1 玻璃安装材料如果与相关材料彼此不相容，可能造成材

料的变性，使安装材料失效。

12.2.2 支承块不承受风荷载，只承受玻璃的重量，支承块的最

小宽度应等于玻璃的厚度加上 2a （ α 为玻璃前后余隙之和），保

证玻璃下部支承完整。为了取得良好支承情况，支承块的长度可

根据玻璃板面的大小和厚度适当增加长度，增加长度可减小玻璃

边部支承点的边部应力，增加支承块的承载能力。

12.2.3 定位块用于玻璃的边缘与框架之间，防止玻璃在框架内

的滑动，定位块一般不承受其他外力的荷载，所以其长度要求小

于支承块，但其厚度和宽度要求均与支承块相同。

12.2.4 支承块不二定只位于玻璃的一条边缘，应根据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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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确定使用支承块的位置（图 12.2.4 ）。例如，水平旋转窗，

可开启角度在 90。～ 180。之间的情况，玻璃的上、下两边均应布

置支承块。

12.2.5 弹性止动片的使用是为了保证玻璃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玻

璃不与边框直接接触。

12.2.7, 12.2.8 使用密封胶安装时应使用弹性止动片，使用胶条

安装时可不使用弹性止动片，因为胶条已起到弹性止动片的作用。

12.3 U 型玻璃安装

12.3.2, 12.3.5 U 型玻璃是脆性材料，不能与其他材料硬

接触。

12. 4 玻璃抗侧移的安装

12. 4. 1 玻璃的抗剪切变形性能较差，在玻璃破坏之前，其本身

的平面内变形是非常小的。由于楼层之间的变形而使框架变形

时，框架和玻璃在间隙内的活动可以“吸收”变形，如果一点间

隙都没有，即使楼层变形很小，也会使玻璃破坏，如图 2 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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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玻璃； 2 框架槽底； 3 玻璃边缘； 4 支承块；

5 弹性密封材料； 6 衬垫材料； 7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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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 2 图 3 表明了本规程中公式 (12. 4. 2）的意义。当楼层产

生层间位移时，框架变形为平行四边形，当平行四边形对角线中

短的一方长度和玻璃的对角线长度相等时，玻璃会被框架挤压，

可能造成玻璃破裂。因此，边缘间隙越大，框架的允许变形量就

越大，在抗震上就越有效。

w 

、

2c 

图 3 窗框的变形与玻璃的关系

12.4.3 地震引起的楼层变形所造成的框架变形，会将外力传递

到玻璃上，所以应选用弹性密封材料以吸收这种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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